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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关于印发《青岛西海岸新区支持在线新经济

运营机构的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《青岛西海岸新区支持在线新经济运营机构的若干政策》已

经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第 3 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望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2020 年 10 月 15 日





青岛西海岸新区
关于支持在线新经济运营机构的若干政策

为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，培育壮大新产业、新业态、

新模式，将新区打造成为在线新经济运营机构（以下简称运营机

构）的集聚高地，结合实际制定如下政策。

一、支持范围

本政策支持的运营机构，主要指从事自媒体、电商企业、视

频播放平台、直播平台、多频道网络（MCN）等新业态的机构，

需在新区登记注册、依法纳税，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 万元，有较

为完善的组织架构和经营管理团队。

二、运营机构领办人支持政策

运营机构领办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持股比例不低于20%的

自然人第一大股东，同时符合在新区落户、缴纳社保、新区纳税

之一。视其运营机构规模和效益，直接认定为新区紧缺、领军、

顶尖人才，享受相应的生活补贴和一次性购房补贴。生活补贴依

据考核结果分三个年度兑现。

1.年度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，纳税 100 万元及以上，

拥有全职工作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，其领办人直接认定为新区紧

缺人才，给予 30 万元生活补贴。

2.年度营业收入 4000 万元及以上，纳税 400 万元及以上，



拥有全职工作人员 20 人以上的，其领办人直接认定为新区领军

人才，给予 50 万元生活补贴和 80 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。

3.年度营业收入 2 亿元及以上，纳税 2000 万元及以上，拥

有全职工作人员 50 人以上的，其领办人直接认定为新区顶尖人

才，给予 200 万元生活补贴和 80 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。

对认定为紧缺人才或领军人才的，其项目规模和效益达到更

高层次的，授予相应高层次人才称号，按就高补差原则发放生活

补贴。

责任单位：区招才中心

三、运营机构支持政策

对在总部城市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人民币以上，纳税 20 万

元及以上的运营机构或其高管人员来新区创业，符合本政策支持

范围的，给予以下补贴：

1.经营场所补贴。对其实际使用经营场所，按每平方米最高

1000 元的标准给予装修补贴，5 年内给予前 3 年 100%、后 2 年

50%的租金支持。根据运营机构提供的相应合同及发票据实拨付。

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

2.地方贡献奖励。扣除经营场所补贴，自机构运营第一个完

整年度起5年内，给予其地方贡献前3年100%、后2年 50%的扶持。

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

3.孵化奖励。对引进或孵化出电商平台、视频播放平台、直

播平台、MCN 等运营机构的，每引进或孵化 1 家年营业收入达到



200 万元及以上、在新区纳税 20 万元及以上的运营机构，给予

20 万元奖励。对独家签约为新区年带货额达 1000 万元及以上主

播的，按照每名 20 万元的标准给予 MCN 机构奖励。

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4.人才培训补贴。运营机构开展人才培训，每培训 1 名拥有

不少于 10 万粉丝且在新区就业的网红，按照每人 5000 元的标准

给予运营机构补贴，每年最高补贴 50 万元。

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5.高级管理人员奖励。自运营机构税务注册登记之日起 5 年

内，给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缴纳个人所得税区级地方实得部分

100%的奖励，每年最高奖励 30 万元。

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

6.推动新区企业直播应用奖励。新区企业委托区内运营机构

通过直播方式销售产品，且年直播销售纳税额 100 万元及以上

的，对其产生的佣金给予 20%的补贴，每年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；

新区企业委托区内运营机构通过跨境直播方式销售产品，且进出

口跨境电子商务线上交易额达到 100 万美元及以上的，对其产生

的直播服务费用给予 20%的补贴，每年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

四、其他事宜

在线新经济人才（项目）引进培育工作由区人才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（区招才中心）牵头，会同区相关部门组织实施。本政



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，凡与新区现行政策不一致的，

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6 日印发


